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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103年度教育績效考核成績

＊行政院評定103年度中央對地方政府教育
執行績效考核成績，本局接續102年的佳
績，繼續蟬聯六都第一名。

＊一般性補助款本市考核成績：社會福利
91分、教育96分、基本設施92分、財政績
效與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情形80分。

＊103年度考核成績相當優異，是因為各級
學校及教育局積極合作，投入各項教育工
作的豐碩成果，18人獲嘉獎獎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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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103年度教育局主管保留情形
單位：千元

項目

103年度 102年度 比較增減

校數 金額 校數 金額 校數 金額

總計 65 401,824 89 250,434 -24 151,390

教育局 1 57,294 6 37,085 -5 20,209

學校合計 64 344,530 83 213,349 -19 131,181

高中職 5 27,176 4 38,550 1 -11,374

特殊學校 1 2,570 1 39 0 2,531

國中 15 169,024 27 95,167 -12 73,857

國小 43 145,760 51 79,593 -8 66,1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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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局補助各校計畫執行賸餘款

＊103年度本局委託或補助各級學校經費執
行之賸餘款繳回約3,300件計3.7億元，其
中12月份繳回件數約計1,680件，約佔全年
繳回比率51%。

＊避免過度集中於12月繳回，造成核對困難
外，並影響本局辦理決算之時效。

＊本局補助各校計畫執行賸餘款，請於計畫
執行結束後一個月內，儘速繳回，104年度
請依規定時限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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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動支基金餘額之條件、規定

★條件：循預算程序辦理，年度中須具緊急安全考
量工程或急迫必要之教學所需。

動支基金餘額

併決算 補辦預算

本局核定
無須報府

60萬元以下
由本局核定

超過60萬元
報市府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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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學校基本需求不足之因應措施

＊學校反應基本需求不敷支應校務運作，遵照局長
指示於本年1月14日至16日由王副局長邀集高、國
中小學60所學校校長分別於旗山區鼓山國小、鳳
山區文華國小、岡山區蔡文國小及左營區新上國
小等四校召開「104年度學校基本需求座談會」。

＊依據會議中學校反映基本需求不足事項，本局已
邀集各主管科於1月30日召開會議討論，將依學校
地緣關係、班級數等因素，研擬相關補助措施，
俾利維持學校基本校務運作及教學品質。

＊視經費額度擬優先補足水電費及沿海偏鄉維護費
等，業簽准於4月份分配數核撥各校，惟仍請督促
學校節約用水、用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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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105年度預算請覈實編列

＊因應市府逐年減債規模，經、資門支出擴
充不易，105年度各校預算籌編時，請在有
限資源妥善規劃、審慎考量評估各項計畫
及需求。

＊如本局核定各校基本額度倘不足容納時，
請結合自有財源或移用學校基金餘額挹注
並循預算程序編列年度預算辦理。

＊避免年度執行中動支基金餘額，增加併決
算、補辦預算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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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

請多指教


